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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辦理 113 年度南區學校 

「法治教育增能研習-校園常見犯罪議題」計畫 
一、依據：依教育部 113 年 2 月 27 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132800725D 號函辦理。 

二、活動目的： 

近年來因社會環境的變遷，校園內犯罪率節節上升，根據統計資料顯示，

犯罪的年齡層有逐漸下降的趨勢，這些駭人聽聞的校園犯罪事件，不再只是危

言聳聽的新聞，更牽扯出一連串相關的法律問題。 
當前校園中日益嚴重的青少年行為問題—如吸毒、藥物濫用、性騷擾、

性侵害、強暴、自殺、凌虐、搶劫、勒索、群毆械鬥、網路犯罪等，不僅讓

學校教育工作者錯愕，有些事件更令人不知所措，實令社會大眾憂心不已。

因此，瞭解及預防校園常見犯罪行為之議題，為身為學務一份子的重要議

題。本校長期重視校園犯罪防制、法治教育的推動，積極以專題講座、競

賽、網路及專案方式宣導，將法治概念深植青年學子心中，因應時代環境的

趨勢，近年來不僅重視真實情境的犯罪防制，更重視網路科技所衍生出來的

法治議題。 

為培訓全國(南區)大專院校及高中職教師、學務人員、學生代表，具備

「校園犯罪防制議題的知能」，特別申辦教育部補助計畫辦理法治教育增能研

習-「校園常見犯罪議題研究」，加強學務人員的本職學能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

五、參與對象／人數：南區大專校院及高中職校教師、學務工作人員(含軍訓教官、

校安人員)，共計 70 人。 

六、 辦理時間及地點： 

(一)辦理時間：民國 113 年 4 月 12 日(星期五)09:20 時至 16：00 時。 

(二)研習地點：本校學生活動中心 2樓進化基地教室。 

七、報名方式：網路報名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dw2y9u6QKSYQKf__ezQf9oZNb

hgGvIMNeLdWUkpkzhieSS9A/viewform 或請掃描 QR code 進行報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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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3月 31 日(星期日)1700 時止。 

九、實施方式：  

(一)專題演講：此次研習以「談跟蹤騷擾防制法與性別事件之預防」、「校園霸凌」2

場專題演講，讓參與之老師、學務人員了解學生常見之問題及相關的法律規範。 

(二)意見交流：藉由專題演講座提出的專業內容、作法及經驗分享，也歡迎與會者予

以回饋及意見交流，以加深觀摩印象，並精進處理經驗。 

(三)個案分享：在專題演講中，利用個案情事讓與會人員在豐富理論知能的同時，亦

能對實際案例有所了解。 

(四)綜合座談：由於此次研習的對象為全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校的教師、學務人員

及學生，不僅具有豐富的學生輔導經驗，更有可能實際處理學生犯罪事件，因此

特別於研習中綜合座談時間，期望能達到經驗交流、案例共享的功效。 

十、 活動流程／課程師資配當表／師資表。 

時間                研習內容 

09：20～09：40                  報到 

09：40～09：50 
                始業式 

主持人：正修科技大學 龔瑞璋 校長 

09：50～12：30 

【專題演講】 

跟蹤騷擾防制與校園師生人身安全防護 

主持人：正修科技大學 林淑芸 學務長 

主講人：善長法律事務所 楊富強 所長 

12：30～13：30 午餐時間 

13：30～15：10 

【專題演講】 

教師霸凌 

主持人：正修科技大學 楊俊豪 副學務長 

主講人：國立中山大學 陳利銘 副教授 

 

15：10～15：30 休息 

15：30～16：00 
【意見交流及綜合座談】 

主持人：正修科技大學  林淑芸 學務長 

16：00～                 歸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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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其他事項： 

(一)請各校准予參加人員以公差假出席與會，出席會議所需之差旅費由各校自行

負擔，研習之餐膳費由承辦學校負擔。 

(二)為響應環保政策，敬請與會人員自行攜帶水杯，會場不備紙杯。 

(三)活動聯絡人：軍訓暨校安中心  姜義斌 

    電話：07-7358800#2345    地址：833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

十二、交通資訊 

(一)交通路線圖，請至本校交通路線網頁查詢，網址為

https://www.csu.edu.tw/wSite/ct?xItem=220762&ctNode=17316&mp=10001 

(二)本校備有交通接駁車: 

台鐵鳳山站，訂於當日 8 時 50 分開車。請於台鐵鳳山火車站出口搭接駁遊覽

車上車。 

 (三)自行開車、騎乘機車請於報名時填妥車號以便管制停車(A 棟機車停車位、B 棟 

     汽車停車位。 

 

         


